
2024年度怀化市殡葬事务中心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参考格式）
             单位名称（盖章）：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怀化市殡葬事务中心为市民政局下属副处级财政差额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内设办公室、财务部、公墓服务部、殡仪服务部、安全保障部5个副科级内设机构。至2024年末，有干部职工46人，在编在职人员28人，其中合同工18人。根据怀化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怀化市殡葬事务中心的职能为：1、负责提供遗体接运、存放、整容、防腐、治丧、告别、火化等系列殡仪服务工作。2、负责公墓运营维护，提供墓地安葬、骨灰寄存等服务工作。3、负责承办城区无名遗体、刑事犯罪及意外事故遗体处理工作。4、负责特殊人群殡葬费用减、免、补等事务性工作。5、负责惠民殡葬政策的相关落实工作。6、配合做好殡葬改革、移风易俗的宣传、落实等工作。7、承担市民政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支出规模：全年预算数5659.95万元，执行数3039.81万元，执行率53.70%。

 资金方向：

 基本支出：846.15万元，用于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转（如办公费、水电费等）。
项目支出：2193.66万元，主要用于原址新建项目、日常运行维护及殡葬服务专项工作。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

人员经费：保障财政供养人员（编制数31人，实际在职28人，控制率90.32%）工资福利及社保支出。
 公用经费：21.14万元，涵盖办公费、水电费、差旅费等，较预算（88.17万元）节约67.03万元，主要因压缩非必要开支。
 三公经费管理：

 全年三公经费执行0.005758万元（仅公车运行维护费），远低于预算（21万元），严格落实厉行节约政策。
（二）项目支出

1. 资金安排与投入：
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3956.54万元，政府性基金480万元，非税收入拨款918.92万元，其他资金304.49万元。
项目类型：原址新建项目（预算481.28万元，执行127.91万元）、日常运行维护（预算399.02万元，执行244.4万元）及殡葬服务专项。
2. 资金使用分析：

执行率偏低（53.70%），主要因原址新建项目资金滞后及部分专项预算调整。
3. 管理情况：

制度执行：基本按预算管理办法使用资金，但成本控制不足（基本支出超预算32.30%，项目支出超预算149.19%）。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原址新建项目因资金及天气影响，仅完成土石方工程，主体建筑未封顶，未按计划竣工验收。

 日常运行维护项目按流程推进，火化服务等任务达标。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制度建设：具备招投标、资金审核等制度，但绿色殡葬宣传活动（计划5次，实际3次）因人力、资金不足未达标。
监督机制：主管部门定期检查，但对预算动态调整的跟踪不足。
四、资产管理情况

配置与处置：固定资产主要为殡葬设备及办公设施，按政府采购程序配置（2024年采购金额327.36万元），处置流程规范。管理制度：建立资产台账，但信息化管理手段待优化。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方面，本单位并无相关支出。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方面，本单位并无相关支出。
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在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方面，本单位并无相关支出。
八、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服务殡葬人数1364人（超计划5%），绿色殡葬宣传活动3次（少2次，扣3分）。

 质量指标：惠民政策覆盖率100%，火化完成率100%。

 时效指标：年度工作按时完成。
 （二）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规范服务管理，提升行业水平，效果明显。
 可持续影响：创新服务方式，持续保障殡葬服务。
 满意度：丧户满意度≥90%，达标。
（三）成本指标

 基本支出超预算206.58万元（超32.30%），项目支出超预算1313.36万元（超149.19%），主要因突发情况增加且预算弹性不足。
九、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 预算执行偏差大：
原址新建项目资金到位滞后，导致进度延误；
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超预算，缺乏弹性预算机制。
2. 资源配置效率不足：
绿色殡葬宣传活动未达预期，人力、资金分配不合理。
3. 绩效管理待强化：
绩效目标与实际执行衔接不紧密，动态监控机制不完善。
十、下一步改进措施

1.优化预算管理：
建立资金拨付预警机制，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
结合历史数据细化分项预算，预留弹性空间。
2.强化资源统筹：

优先保障重点项目（如绿色殡葬）资金与人力投入，制定活动专项计划。
3.完善绩效监控：

定期跟踪项目进度与资金使用，及时调整执行偏差，将绩效结果与预算分配挂钩。
十一、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内部整改：针对超预算及进度问题，召开专题会议分析原因，落实责任部门。

2.公开公示：按要求公开自评报告，接受社会监督，提升透明度。
十二、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整体支出报告需要以下附件：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3.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每个一级项目支出一张表）

如有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还需对应提供以下附件：

4、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6、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怀化市殡葬事务中心  

                                  2025年5月14日



